
证券代码：300980                 证券简称：祥源新材                公告编号：2024-080 

债券代码：123202                债券简称：祥源转债 

 

湖北祥源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因湖北祥源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权益分派、实施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与回购注销、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及回购公司股份，导致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变动，股东权益比例被动

减少，不触及要约收购。 

2、公司控股股东魏志祥及其一致行动人魏琼和武汉祥源众鑫新材料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祥源众鑫”）为一致行动人。 

3、本次权益变动后，魏志祥及其一致行动人魏琼和祥源众鑫合计持有公司

56,914,290 股，占截至 2024 年 11月 14 日公司总股本 122,762,027 股剔除回购专

户股份后的股本 119,371,477 股的比例为 47.68%。 

4、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魏志祥及其一致行动人魏琼和祥源众鑫（以下合

称“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7,890,000 股，占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2021 年 4 月 21 日）总股本 71,898,056 股的

魏志祥、魏琼和武汉祥源众鑫新材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

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52.70%。信息披露义务人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后的权益变动情况

如下： 

1、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 日实施完毕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方案，以当时的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公司的总股本由 71,898,056 股变更为 107,847,084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

对应增加，合计持股数量由 37,890,000 股变更为 56,835,000 股，合计持股比例

为 52.70%。本次权益分派引起的总股本增加未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发

生变化。 

2、2022 年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完成《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一类限

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公司总股本增加 486,150 股，变更为 108,333,234 股。其中，

魏琼为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获得授予股份 132,150 股，持股数量对应

增加 132,150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毕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数量

为 56,967,150 股，合计持股比例为 52.59%。 

3、实施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2024 年 4月，公司完成了对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第一类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注销工作，总股本对应减少 194,460 股，魏琼持股数量对应减少

52,860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数量为 56,914,290 股，合计持股比例为

52.63%。 

4、“祥源转债”转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741 号文同意注册，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4,600,000 张，每张面值 100 元，并于 2023 年 7 月

2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转股期为 2024 年 1 月 8 日至 2029 年 7 月 2

日。债券简称为“祥源转债”，债券代码为“123202”。可转债转股期限自发

行结束之日（2023 年 7 月 7 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4 年 1 月 8

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9 年 7 月 2 日）止。 

截至 2024 年 11 月 14 日，“祥源转债”合计转股 14,623,253 股，公司总股

本因“祥源转债”转股增加至 122,762,027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公司股份数



量为 56,914,290 股，占截至 2024 年 11 月 14 日公司总股本 122,762,027 股剔除

回购专户股份后【注】的股本 119,371,477 股的比例为 47.68%。至此，信息披

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了 5.02%。 

【注：因公司已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3,390,550 股，且目前尚未注销，因此此处计算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比例时的

公司总股本相应剔除回购专户股份】 

综上，截至 2024 年 11 月 14 日，上述变化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22,762,027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比例由 52.70%被动稀释至 47.68%，被动

稀释比例为 5.02%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剔除回购股份

后的总股本比例
(%) 

魏志祥 

合计持有 21,310,000 29.64 31,965,000 26.78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0 0.00 7,991,250 6.69 

     有限售条

件股份 
21,310,000 29.64 23,973,750 20.08 

魏琼 

合计持有 14,000,000 19.47 21,079,290 17.66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0 0.00 5,250,000 4.40 

     有限售条

件股份 
14,000,000 19.47 15,829,290 13.26 

祥源众鑫 

合计持有 2,580,000 3.59 3,870,000 3.24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0 0.00 3,870,000 3.24 

     有限售条
件股份 

2,580,000 3.59 0 0.00 

合计 37,890,000 52.70 56,914,290 47.68 

 



注 1：本次变动前持股比例是以截至 2021 年 4 月 21 日公司总股本 71,898,056 股为计算

基数，本次变动后持股比例是以截至 2024 年 11 月 14 日公司总股本 122,762,027 股剔除回

购股份为计算基数。 

注 2：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三、其他相关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因公司权益分派、实施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

与回购注销、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回购公司股份导致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比例被动减少。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

持续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3 、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具 体 情 况 详 见 公 司 同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湖北祥源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1月 15 日 

 


